
监沂市发屈和议輩委员会

监 沂 市教育阔

崭忻前人力贷笝利札会保幛忖
临发改成本(2021] 266号

关于公布全市公办中小学
部分收费政策的通知

各县区发展改革局、 财政局、 教育局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

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办公室、 财政金融办公室、

教育工作办公室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山东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公布＜山东省定价目录＞的通

知》（鲁发改价格(2020] 1361号）、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

门《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发改成本

(2020] 648号）、 山东省教育厅等四部门《关于印发山东省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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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规范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鲁教基字[ 2 021 J 

8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我市公办中小学部分收费标准及相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普通高中学费

省级重点高中（含省级规范化学校）每生每学期800 元 ，

城市高中每生每学期 500元， 农村高中每生每学期 300元 。

二、 住宿费

（一）初中、 小学住宿费（城市）每生每学期70元（含水

电费）。

（二）高中普通学生宿舍：城市每生每学期70元（含水电

费）， 农村每生每学期 50元（含水电费）。

（三）实行公寓化管理的高中学生宿舍收费标准的制定或

调整， 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并提出调整意见后， 报同级发

展改革、 财政部门核定。

（四）实施全日制教育 的公办普通中专、 职业高中、 技工

学校等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收费 ， 参照本通知同等学历（高中）

教育收费规定执行 。

三、 规范收费行为

（ 一）公办中小学学费、 住宿费 按学期收取， 不得跨学期

预收 。 学生退学 的 ， 学校应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， 按月计退

剩余的学费、 住宿费等 。 中小学学生学习时间按每学年10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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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。 学生休学、 经批准转学等，参照退学规定退还有关费用。

学生休学期间不交纳学费、 住宿费等。 复学后，按照随读年级

的收费标准交纳有关费用。

（二）学校应将规定的教学内容纳入课堂教学， 不得要求

和统一组织学生参加辅导班和学科竞赛；严禁学校、 教师举办

或与社会办学机构合作举办面向学生的各种重点班、 特长班、

补习班等有偿培训班。

（三）课后服务经费可采取财政补贴、 服务性收费等方式

多渠道筹措。鼓励有条件的县区对课后服务工作予以财政支持。

采取服务性收费的， 应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原则， 由各县区

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依法依规制定收费标准， 学校

要严格按照标准向参与课后服务学生收取服务费。 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参加课后服务的， 免收服务费。

（四）学费、 住宿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， 使用财政专用

票据， 全额上缴财政， 实行
“

收支两条线
”

管理。

（五）对家庭困难学生的救助政策，按国家和省、 市有关

政策规定执行。

（六）学校应在醒目位置， 按规定公示收费项目、 收费标

准、 收费依据和价格举报电话等相关内容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相关政策按照山东省发展

改革委等四部门《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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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鲁发改成本[2020] 648号）规定执行 。

本通知自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22年9月

30日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临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9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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